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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D_97_E6_94_B9_E9_c51_84884.htm 土地是农业最基础的生

产资料、农村最重要的资产和农民最具保障的财富，土地具

有其他生产要素无法比拟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

。因此，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强化农

村土地的开发利用与管理，是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十分重视并

重点解决的问题。结合我省实际，新农村建设在农村土地开

发利用方面应当抓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1、建立健全产权清

晰、主体明确、流转便利、开发经营自主的新型农村土地产

权制度，突破新农村建设中的产权瓶颈。我国农村集体土地

产权残缺、主体缺位和权益内涵不明确是导致农地产权歧视

和城乡差异的根本原因。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上，“农村

集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含义和权能边界不清，作

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农民还不能算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土地

主人；在产权归属上，我省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形成的权属不

清、界址不明、纠纷不断，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和农业

经济发展。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就应大胆将土地物权所设定的各项权能无条件地交给农民，

确立作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农民的土地产权主体地位。在

制度建设方面，要完善农村土地产权登记制度，尽快完成全

省4800万亩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将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直接确权给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开展

农村宅基地确权发证，明确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保护

农村承包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抓好影响我省农村社会稳



定的土地权属纠纷调处工作。 2、完善村镇建设中的土地规

划体系，破解新农村建设中“无规可依、无序乱建”的难题

。长期以来村镇建设乱搭乱建，不仅造成了村镇布局极不合

理，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不配套，还浪费了土地资源。

完善村镇规划体系，一方面要结合我省城乡一体化进程，抓

好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调整优化农村土地利用结

构和布局，合理确定村镇建设用地规模，根据农村和农业产

业布局科学划定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制定土地分区利用管制

规则；另一方面，要按照“村容整洁”的要求，科学编制村

镇建设规划和村镇整治规划，合理确定村镇建设布局和容量

，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布局规模。 3、培育农地市

场，筹措新农村建设资金。“有地斯有财”，农村基础设施

和公共设施建设除政府和全社会按照“多予少取”及“工业

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原则长期投入外，更重要的是

要充分发挥土地资产的增值筹资功能。当前农村土地市场发

育迟缓，我省农地资源作为规模性海岛热带高效农业基地的

价值潜力和比较优势没有很好体现出来，市场供求关系扭曲

，农地价格严重背离其价值，集体土地流转收益分配畸形，

集体建设用地资产功能得不到有效释放。根据我省实际，要

按照“两种产权、城乡统一市场”的模式，充分发挥市场对

农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以农地产权人为主体，逐步建

立农地招拍挂方式流转的公开市场，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合法

流转，适时推行集体建设用地置换政策，通过市场盘活变现

农村土地资产价值，筹措新农村建设资金。 4、实施农村土

地开发整理工程，对农村范围内水、土、路、林、村进行综

合整治。对原有农村居民点整治和低效农地整理归并是新农



村建设的重要环节。韩国20世纪70年代以改善农民居住条件

和环境、发展农村社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运动，德国

以农地合并、村庄整治和统筹乡村社会、生态和经济平衡发

展为特色的土地整理，都对我国建设新农村提供了可以借助

的经验。结合我省实际，一是要结合文明生态村建设，实施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改造空心村，完善村镇基础设施和公共

设施，推动农村社区经济发展，实现村镇建设用地集约化，

为村镇经济发展腾出土地空间；二是实施农地整理，改革现

行土地出让收益分配体制，将一部分土地收益集中用于土地

开发整理，同时积极争取国家土地开发整理专项资金和项目

，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示范区，有效增加农地面积，提高土

地综合生产能力和产出效益；三是改变过去各自分散投入的

做法，统筹和集中安排农田水利、少数民族扶持、危房改造

、乡村道路建设等专项资金，扶持重点地区农村发展，确实

改善农村生活生产条件。 5、改革农村居民点用地、乡镇企

业用地和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用地管理模式，合理保障

农村建设三项用地供应。新农村建设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

将大幅度增加农村居民点等三项建设用地需求，解决这个问

题重点应放在现有农村建设用地内涵挖潜和集约利用上。据

统计，1997～2000年，我省农村居民点人均建设用地保持

在220M2/人，2000年～2003年，保持在210M2/人，2004年农

村居民点人均建设用地增加到240M2/人，均大大超过国家规

定的人均150-180M2的水平，且村庄布局极度分散，内涵挖潜

空间较大，通过充分利用村内空闲地、村镇撤并规整、集体

建设用地置换流转等方式，可以腾出相当土地满足一部分村

镇建设用地需求。另一方面，对确需新增的农村建设三项用



地需求，应优先安排年度用地计划指标，简化用地审批手续

，降低土地取得成本，保证土地供应。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